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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监无主物听告〔2026〕1号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武汉经发粮食物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4号楼201号冻库存放的金达泓冷冻鸡爪的货主涉嫌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一案，已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2025年10月21日，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肉制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中对武汉经发粮食物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冻库进行监督检查，在该公司4号楼201号冷库发现（金达泓）冷冻鸡爪，数量1250件，每件20kg,计25吨，包装内外均无动物检疫合格标签标识。当日，执法人员对该批金达泓冷冻鸡爪依法予以查封，并存放在该公司4号楼201号冻库。2025年10月24日，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案件交办通知书（鄂市监交办〔2025〕3号，将该案移交本局办理。本局于2025年10月27日立案，并对本案进行调查。
经调查，武汉经发粮食物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4号楼201号冻库承租方为增益冷链（武汉）有限公司，2025年4月7日增益冷链（武汉）有限公司将该冻库转租给湖北鑫恒强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韦*帆否认该批金达泓冷冻鸡爪是其公司存放，系其弟韦*强私自存放。经调查，2025年9月20日增益冷链（武汉）有限公司与韦*强签订租赁协议，2025年 10月 11日入库单显示该批金达泓冷冻鸡爪收货人为韦*强。韦*强陈述，2025年9月22日，邹总经微信（微信名：鲨鱼）联系本人，让其帮忙代存该批金达泓冷冻鸡爪，2025年10月3日双方签订了冷库租赁合同（邹晓涛、电话号码13467424133），并支付给韦*强1000元的定金作为储存费用，且提供了该批冷冻鸡爪的生产公司信息及证明文件（广西恒福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0月31日本局函至该公司的所在地横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2025年11月6日收到回复，该批冷冻鸡爪非该公司生产且无微信名为鲨鱼的邹晓涛本人。截止案发之日韦*强通过微信联系邹总，显示已被拉黑，且电话多次无法联系本人，执法人员多次联系邹晓东号码，显示该号码为停机状态。
因该批金达泓冷冻鸡爪货主不明，结合现有证据均无法确定上述物品所有人，2025年11月24日、11月26日，本局分别在《阳新县人民政府网》、《中华工商时报》发布《扣押物品招领公告》（2025年第21号），告知涉案物品所有人在公告期间持相关合法手续到我局认领并接受调查。公告期满，仍无人到本局认领，因涉案物品易腐烂变质，不宜长期保存，且公告后无人认领，2026年1月4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三项“…… ；权利人不明确的，可以依法公告，公告期满后仍没有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的，可以依法先行处置。先行处置所得款项按照涉案现金管理。”依据《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执法机关依法取得的罚没物品，除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按国家规定另行处置外，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公开拍卖。……”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11月28日依法委托黄冈大别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对该批金达泓冷冻鸡爪进行检验，经检验，所检项目符合《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要求，检验结论合格。2025年12月11日及2025年12月25日通过依法委托评估、委托拍卖的程序，涉案物品拍卖所得为20.4万元。 
涉案物品所有人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八项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 ( 八 ) 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的规定，构成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 …… ：( 四 ) 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和《罚没财物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 罚没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收缴管理有关规定，全额上缴国库，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三款“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无法确定涉案物品所有人的， 应当按照第八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公告送达方式告知领取。 公告期满仍无人领取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 将涉案物品上缴或者依法拍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的规定，本局拟将上述涉案物品依法拍卖后所得款项20.4万元，上缴国库，但不免除涉案物品所有人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湖北省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二条的规定，你有权陈述、申辩并要求听证。你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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